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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通告通告通告  

通 告 編 號 17-02 (CR) 
 

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樓面面積資料  

• 如樓面面積資料是從合理來源取得，或是基於恰當的根
據，可提供該等資料。  

• 在廣告內述明或告知有關人士（視屬何情況而定）該等
資料未經核實。  

• 告知有關人士任何樓面面積的描述均沒有統一或普遍採
納的定義。  

• 建議有關人士親自視察物業並自行量度及／或尋求法律
及／或專業意見。  

許可用途許可用途許可用途許可用途  

• 若有關物業的佔用許可證（「入伙紙」）已發出：  

(a) 提供在入伙紙內述明的許可用途；  

(b) 述明該等資料乃入伙紙發出之日的資料；  

(c) 告知有關人士，有關的政府批地書及／或公契亦可能
載有用途限制的條文；及  

(d) 建議有關人士就物業擬作的特定用途尋求法律及／
或專業意見。  

• 若有關物業的入伙紙尚未發出，則：  

(a) 告知有關人士無法核實物業的許可用途；及  

(b) 建議有關人士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閣閣閣閣仔仔仔仔及及及及閣樓閣樓閣樓閣樓  

• 查看入伙紙是否述明有閣仔或閣樓。  

• 若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有閣仔或閣樓，須向客戶提供以
下意見：  

(a) 有關入伙紙沒有顯示閣仔或閣樓的存在；  

(b) 無法核實閣仔或閣樓的合法性；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香港的非住宅香港的非住宅香港的非住宅香港的非住宅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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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購買或租賃附有違例建築工程之物業的風險；及  

(d) 需要就此尋求法律及／或專業意見。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未建成未建成未建成未建成樓宇樓宇樓宇樓宇內內內內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的非住宅物業或或或或樓宇樓宇樓宇樓宇內內內內未未未未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分分分分間間間間的非的非的非的非
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住宅物業的的的的附加指引附加指引附加指引附加指引  

• 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價單  

• 向買方提供由賣方擬備的售樓說明書、樓面平面圖及
／或價單。  

• 宣傳物品及廣告須取得賣方的批署  

• 就宣傳物品及廣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及完整性取得
賣方的明確書面批署。  

• 按揭及貸款計劃  

• 不得向買方聲稱可成功取得按揭貸款或獲得其希望
的按揭條款以購買物業。  

 
 

非非非非 住 宅 物 業住 宅 物 業住 宅 物 業住 宅 物 業 的的的的 買 賣 或買 賣 或買 賣 或買 賣 或 租 賃租 賃租 賃租 賃  
 

多 年 以 來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下 稱「 監 管 局 」）已 發

出 多 份 通 告，以 提 供 監 管 局 認 為 乃 屬 持 牌 人 在 其 執 業 過 程 中

應 當 依 循 的 專 業 標 準 的 操 守 或 實 務 指 引 。 就 非 住 宅 物 業 而

言，除 少 數 例 外 情 況 1，持 牌 人 須 依 循 該 些 通 告 內 所 載 列 並 適

用 的 指 引 。 為 向 持 牌 人 就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進 一 步 指 引 ，

監 管 局 特 發 此 通 告，就 有 關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或 租 賃 的

若 干 重 要 事 項 的 妥 善 執 業 方 式 和 措 施 提 供 指 引 2。本 通 告 將 於

2017年 10 月 1 日 生 效 。  
 

一 般一 般一 般一 般 指 引指 引指 引指 引  
 
(2) 監 管 局 提 醒 持 牌 人 ， 在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或 租

賃 時 ， 須 遵 守 《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

                                                 
1 請 參 閱 第 17-01(CR)號 通 告 。  
 
2 有 關 適 用 於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或 租 賃 的 其 他 指 引，持 牌 人 應 參 閱 監 管 局 發

出 的 相 關 通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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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監 管 局 發 出 的 《 操 守 守 則 》 及 所 有 適 用 的 指 引 。  
 
(3) 監 管 局 亦 提 醒 持 牌 人 ， 根 據 《 操 守 守 則 》 第 3.4.1段

規 定 ， 持 牌 人 應 保 障 和 促 進 客 戶 的 利 益 。 此 外 ， 根 據《 操 守

守 則 》第 3.5.1段 規 定 ，持 牌 人 在 履 行 職 務 時 必 須 盡 量 小 心 和

盡 一 切 應 盡 的 努 力 。  
 
(4) 尤 其 是 持 牌 人 在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或 租 賃 時 ，

不 得 作 出 可 誤 導 賣 方 3、 買 方 4或 租 客 5的 陳 述 。 例 如 ， 在 沒 有

採 取 所 有 合 理 步 驟 及 已 盡 一 切 努 力 核 實 有 關 資 料 的 情 況

下，不 得 草 率 地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供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許

可 用 途 或 利 潤 收 益 等 資 料 。  
 
(5) 地 產 代 理 公 司 6須 設 立 妥 善 的 程 序 及 制 度 ， 以 確 保 其

僱 員 或 其 轄 下 的 人 在 處 理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或 租 賃 時，遵 守

《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及 其 附 屬 法 例 的 相 關 條 文， 以 及 監 管 局 發

出 的 《 操 守 守 則 》 及 有 關 的 指 引 。  
 
 
細 節細 節細 節細 節  
 
樓 面 面 積 資 料樓 面 面 積 資 料樓 面 面 積 資 料樓 面 面 積 資 料  
 
(6) 對 絕 大 多 數 買 方 或 租 客 而 言 ， 物 業 的 面 積 是 在 作 出

購 買 或 租 賃 決 定 時 一 個 關 鍵 的 因 素。然 而，市 場 上 有 不 同 方

式 描 述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 例 如 ，「 實 用 面 積 」、「 建 築

面 積 」、「 可 出 租 面 積 」、「 內 部 樓 面 面 積 」）。  

 
(7) 儘 管 「 實 用 面 積 」 及 「 建 築 面 積 」 經 常 被 用 於 描 述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面 積 ， 但 持 牌 人 應 注 意 ，「 實 用 面 積 」 的 統 一

                                                 
3 就 本 通 告 而 言 ，「 賣 方 」 一 詞 包 括 （ 如 適 用 的 話 ） 準 業 主 。  
 
4 就 本 通 告 而 言 ，「 買 方 」 一 詞 包 括 （ 如 適 用 的 話 ） 準 買 方 及 視 察 單 位 人 士 。  
 
5 就 本 通 告 而 言 ，「 租 客 」 一 詞 包 括 （ 如 適 用 的 話 ） 準 租 客 及 視 察 單 位 人 士 。  
 
6 「 地 產 代 理 公 司 」 指 根 據 《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 下 的 持 牌 地 產 代 理 的 商 號 或 公 司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48 樓 
48/F,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電話 Telephone: 2598 9550   傳真 Facsimile: 2598 9596 / 2598 9597 
 

4

定 義 僅 適 用 於 住 宅 物 業；而「 建 築 面 積 」、「 可 出 租 面 積 」、「 內

部 樓 面 面 積 」或 其 他 形 容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的 描 述 ，並

沒 有 統 一 或 普 遍 採 納 的 定 義，發 展 商 之 間 制 訂 或 計 算 該 等 面

積 的 基 準 亦 不 一 致 。  
 
廣 告 宣 傳  
 
(8) 鑒 於 上 文 所 述 ， 為 確 保 買 方 或 租 客 更 好 地 了 解 非 住

宅 物 業 樓 面 面 積 的 資 料，持 牌 人 可 在 廣 告 7中 提 供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 如 果 ：  
 

(a) 該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是 從 合 理 來 源 取 得，或 是 基 於 恰

當 的 根 據 下 才 提 供 的（ 例 如：測 量 師 報 告、發 展

商 擬 備 的 售 樓 說 明 書、經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非 住

宅 物 業 的 首 份 買 賣 協 議 或 首 份 轉 讓 契 ）8，及 有 關

持 牌 人 能 在 監 管 局 要 求 時 出 示 證 據，證 明 前 述 的

事 宜 ； 或  
 

(b) （ 如 有 關 持 牌 人 並 沒 有 上 文 (a)分 段 所 述 的 證 據 ）

有 關 持 牌 人 在 廣 告 中 清 楚 述 明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未

經 核 實 （ 例 如 「 面 積 ： 980平 方 呎 [未 核 實 ]」）。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提 供 樓 面 面 積 的 資 料  
  
(9) 在 廣 告 以 外 的 其 他 情 況 （ 例 如 ： 回 覆 賣 方 的 查 詢 或

向 買 方 或 租 客 介 紹 非 住 宅 物 業 時 ）， 持 牌 人 可 向 賣 方 、 買 方

或 租 客 提 供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 如 果 ：  
 

(a) 該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是 從 合 理 來 源 取 得，或 是 基 於 恰

當 的 根 據 下 才 提 供 的 9，及 有 關 持 牌 人 能 在 監 管 局

要 求 時 出 示 證 據 ， 證 明 前 述 的 事 宜 ； 及  

                                                 
7 有 關 「 廣 告 」 的 釋 義 ， 請 參 閱 《 地 產 代 理 條 例 》 第 2(1)條 。  

 
8 一 般 而 言 ， 除 有 極 為 特 殊 的 理 由 外 ， 賣 方 提 供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將 不 被 監 管 局 視

為 從 合 理 來 源 取 得 ， 或 是 基 於 恰 當 的 根 據 下 提 供 的 資 料 。  
 
9 有 關 「 合 理 來 源 」 或 「 恰 當 的 根 據 」 的 例 子 ， 請 參 閱 第 8(a)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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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 持 牌 人 已 清 楚 告 知 有 關 人 士，市 場 上 就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的 任 何 描 述 均 沒 有 統 一 或 普 遍

採 納 的 定 義 。  
 
(10) 倘 若 有 關 持 牌 人 沒 有 上 文 第 (9)(a)段 所 述 的 證 據 ， 則

他 不 得 向 賣 方 、 買 方 或 租 客 提 供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 除 非 他 （ 除 上 文 第 (9)(b)段 所 提 及 的 資 料 外 ） 亦 ：  
 

(a) 清 楚 述 明 該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未 經 其 核 實 ； 及  
 

(b) 建 議 有 關 人 士 應 親 自 視 察 物 業 並 自 行 量 度（ 如 適

用 的 話 ）及 ／ 或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就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尋 求 法 律 及 ／ 或 專 業 意 見 。  
 
(11) 當 有 關 持 牌 人 已 根 據 上 文 第 (10)(a)及 (b)段 的 要 求 提

供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後 ， 持 牌 人 為 保 障 在 發 生 糾 紛 時 的 自 身 利

益，宜 在 安 排 賣 方、買 方 或 租 客 客 戶 訂 立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協 議 或 租 賃 協 議 前，取 得 其 書 面 確 認， 述 明 他 們 已 知 悉 上 文

第 (10)段 （ 如 適 用 的 話 ） 所 述 的 事 項 。  
 

許 可 用 途許 可 用 途許 可 用 途許 可 用 途  
 
(12) 當 一 幢 樓 宇 落 成 後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俗 稱「 入 伙 紙 」），概 括 列 明 在 屋 宇 署 批 准 的 圖 則 上 所 標

明 的 樓 宇 及 其 不 同 部 分 的 許 可 用 途。例 如， 非 住 宅 樓 宇 的 用

途 包 括 辦 公 室 、 店 鋪 、 工 廠 、 貨 倉 等 。 如 業 主 在 樓 宇 落 成 後

有 意 更 改 某 些 部 分 的 用 途 ， 可 能 需 要 向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申 請 。

未 經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批 准 而 變 更 物 業 的 許 可 用 途 可 能 導 致 物

業 業 權 欠 妥 及 政 府 可 收 回 土 地 權 。  
 
(13) 持 牌 人 應 知 悉 ， 買 方 或 租 客 在 作 出 購 買 或 租 賃 決 定

時，可 能 極 為 倚 賴 持 牌 人 提 供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許 可 用 途 的 資

料。因 此， 持 牌 人 必 須 確 保 他 們 向 買 方 或 租 客 提 供 的 資 料 準

確。如 該 等 資 料 未 經 有 關 持 牌 人 核 實， 則 買 方 或 租 客 應 獲 告

知 此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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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鑒 於 上 文 所 述 ， 當 持 牌 人 向 賣 方 、 買 方 或 租 客 就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許 可 用 途 提 供 資 料 時 ， 持 牌 人 ：  
 

(a) 若 屬 非 住 宅 物 業 所 座 落 的 樓 宇 的 入 伙 紙 已 發 出 ： 
 
(i)  僅 可 提 供 在 有 關 入 伙 紙 內 述 明 的 資 料 ；  

 
(ii)  須 清 楚 述 明 該 等 資 料 是 關 乎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於 入 伙 紙 發 出 之 日 的 許 可 用 途 資 料 ；  
 

(ii i)  須 告 知 有 關 人 士 ， 除 入 伙 紙 外 ， 在 有 關 樓

宇 所 座 落 的 土 地 的 政 府 批 地 書 及 ／ 或 有 關

樓 宇 的 公 契 10可 能 載 有 限 制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特 定 用 途 的 條 文 ； 及  
 

(iv)  須 建 議 有 關 人 士 如 有 需 要 應 就 他 們 對 非 住

宅 物 業 擬 作 的 特 定 用 途 （ 例 如 ： 餐 廳 、 食

物 製 造 廠 ）（ 如 有 的 話 ）尋 求 法 律 及 ／ 或 專

業 意 見 。  
 

(b) 若 非 住 宅 物 業 11沒 有 入 伙 紙 ， 或 關 乎 非 住 宅 物 業
所 座 落 的 樓 宇 的 入 伙 紙 尚 未 發 出 12：  
 
(i)  須 告 知 有 關 人 士 持 牌 人 無 法 核 實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許 可 用 途 ； 及  
 
(ii)  須 建 議 有 關 人 士 如 有 需 要 應 就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許 可 用 途 尋 求 法 律 及 ／ 或 專 業 意 見 。  
 
(15) 有 關 持 牌 人 為 保 障 在 發 生 糾 紛 時 的 自 身 利 益 ， 宜 在

                                                 
10 「 公 契 」 包 括 任 何 載 列 擁 有 人 、 佔 用 人 、 租 客 及 物 業 管 理 人 就 樓 宇 的 監 管 、 行

政 、 維 修 保 養 及 管 理 方 面 的 權 利 、 權 益 及 責 任 的 文 件 （ 無 論 其 是 否 描 述 為 「 公

契 」、「 公 契 及 管 理 協 議 」 或 類 同 名 稱 的 文 件 ）。  
 
11 例 如 農 地  
 
12 例 如 樓 宇 仍 在 建 造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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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排 賣 方、買 方 或 租 客 客 戶 訂 立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買 賣 協 議 或 租

賃 協 議 前 ， 取 得 其 書 面 確 認 ， 述 明 他 們 已 知 悉 上 文 第 (14)(a)
或 (b)段 （ 如 適 用 的 話 ） 所 述 的 事 項 。  

 
物 業 資物 業 資物 業 資物 業 資 料料料料  
 
(16) 如 持 牌 人 向 買 方 或 租 客 提 供 資 料 ， 當 中 可 包 括 如 位

置 圖 則 、 樓 面 平 面 圖 、 裝 置 及 裝 修 物 料 、 環 境 、 管 理 及 設 施

詳 情 等，須 事 先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步 驟 及 盡 一 切 應 盡 的 努 力 核 實

有 關 資 料 。  
 
(17) 假 若 視 察 非 住 宅 物 業 是 可 行 的 ， 持 牌 人 須 建 議 買 方

或 租 客 在 作 出 購 買 或 租 賃 決 定 前 視 察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  
 

閣閣閣閣 仔仔仔仔 及及及及 閣閣閣閣 樓樓樓樓  
 
(18) 如 非 住 宅 物 業 有 閣 仔 或 閣 樓 ， 及 該 物 業 所 座 落 的 樓

宇 的 入 伙 紙 已 發 出，持 牌 人 應 查 看 有 關 的 入 伙 紙 是 否 述 明 有

閣 仔 或 閣 樓 。  
 
(19) 若 有 關 入 伙 紙 沒 有 顯 示 有 閣 仔 或 閣 樓 ， 則 持 牌 人 應

在 安 排 其 買 方 或 租 客 客 戶 訂 立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任 何 買 賣 協 議

或 租 賃 協 議 前前前前 ， 告 知 該 客 戶 以 下 事 項 ：  
 

(a) 有 關 入 伙 紙 沒 有 顯 示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有 閣 仔 或 閣

樓 ；  
 

(b) 有 關 持 牌 人 無 法 核 實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閣 仔 或 閣

樓 的 合 法 性 ；  
 

(c) 購 買 或 租 賃 非 住 宅 物 業 而 其 閣 仔 或 閣 樓 屬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的 風 險 （ 例 如 ， 政 府 行 使 收 回 土 地 權 、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安 全 問 題 、 非 住 宅 物 業 可 遭 封 閉 13

及 銀 行 拒 絕 就 購 買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提 供 融 資 ）； 及  
 
                                                 
13 詳 情 請 參 閱 第 10-01(CR)號 及 第 07-05(CR)號 通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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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 作 出 購 買 或 租 賃 決 定 前，需 就 閣 仔 或 閣 樓 的 合

法 性 尋 求 法 律 及 ／ 或 專 業 意 見 。  
 
(20) 就 上 文 第 (19)段 所 述 的 情 況 ， 有 關 持 牌 人 ：  
 

(a) 在 向 買 方 或 租 客 客 戶 提 供 該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樓 面

面 積 資 料 時 不 得 包 含 閣 仔 或 閣 樓 的 面 積 ； 及  
 

(b) 為 保 障 在 發 生 糾 紛 時 的 自 身 利 益，宜 在 買 方 或 租

客 客 戶 作 出 購 買 或 租 賃 的 決 定 前，取 得 其 書 面 確

認 ， 述 明 他 們 已 知 悉 上 文 第 (19)段 所 述 的 事 項 。  
 
 
有 關有 關有 關有 關 未未未未 建建建建 成成成成 樓 宇 內樓 宇 內樓 宇 內樓 宇 內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 樓 宇 內樓 宇 內樓 宇 內樓 宇 內 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的 附 加 指 引住 宅 物 業 的 附 加 指 引住 宅 物 業 的 附 加 指 引住 宅 物 業 的 附 加 指 引     

 
(21) 現 時 ， 購 買 未 建 成 樓 宇 內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 樓 宇 內 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作 投 資 十 分 普 遍 。 在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

在 買 賣 雙 方 訂 立 買 賣 協 議 之 前，買 方 並 沒 有 機 會 視 察 有 關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 已 分 間 的 非 住 宅 物 業，或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即 使

在 向 賣 方 支 付 樓 價 餘 款 後 ， 買 方 亦 沒 有 機 會 視 察 。 因 此 ，向

買 方 提 供 清 晰 及 準 確 的 物 業 資 料，使 他 們 能 夠 作 出 有 根 據 的

決 定 至 為 重 要 。  
 
賣 方 擬 備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 樓 面 平 面 圖 及 價 單  
 
(22) 倘 持 牌 人 取 得 賣 方 擬 備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 樓 面 平 面 圖

及 ／ 或 價 單， 他 們 須 在 不 收 取 任 何 費 用 、沒 有 任 何 附 帶 限 制

或 條 件 下 ， 向 買 方 提 供 該 等 資 料 。  
 

(23) 持 牌 人 須 確 保 向 買 方 提 供 的 售 樓 說 明 書 、 樓 面 平 面

圖 及 ／ 或 價 單 均 屬 最 新 版 本 。  
 

(24) 持 牌 人 須 建 議 買 方 在 作 出 購 買 決 定 前 ， 先 參 閱 售 樓

說 明 書 、 樓 面 平 面 圖 及 ／ 或 價 單 （ 如 賣 方 有 提 供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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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牌 人 擬 備 的 宣 傳 物 品 及 廣 告 須 取 得 賣 方 的 書 面 批 署  
 
(25) 持 牌 人 在 編 制 宣 傳 物 品 或 廣 告 以 協 助 推 廣 未 建 成 樓

宇 內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或 樓 宇 內 未 完 成 分 間 的 非 住 宅 物 業 時，須

採 取 一 切 合 理 步 驟 核 實 該 等 宣 傳 物 品 或 廣 告 所 載 資 料 的 準

確 性，並 在 發 出 前 取 得 賣 方 就 所 載 資 料 的 準 確 性 及 完 整 性 的

明 確 書 面 批 署 。  
 

按 揭 及 貸 款 計 劃  
 
(26) 持 牌 人 沒 有 責 任 主 動 向 買 方 解 說 有 關 按 揭 及 貸 款 計

劃 的 資 料 。 不 過 ， 如 持 牌 人 主 動 作 出 解 說 ， 有 關 解 說 須 完 全

根 據 有 關 銀 行 及 財 務 公 司 或 賣 方（ 如 賣 方 有 提 供 貸 款 計 劃 予

買 方 ） 提 供 的 資 料 。  
 

(27) 持 牌 人 不 得 向 買 方 聲 稱 其 可 成 功 取 得 購 買 有 關 物 業

的 按 揭 貸 款 或 獲 得 其 希 望 的 按 揭 條 款。持 牌 人 應 建 議 買 方 直

接 向 有 關 銀 行 及 財 務 公 司 或 賣 方（ 如 賣 方 有 提 供 貸 款 計 劃 予

買 方 ） 查 詢 條 款 。  
 

 
違 反 上 述 指 引 的 持 牌 人 可 能 會 遭 受 監 管 局 的 紀 律 處

分。地 產 代 理 公 司 及 其 管 理 層 亦 可 能 因 未 能 設 立 妥 善 制 度 管

理 其 業 務 而 遭 受 紀 律 處 分 。  
  
 
 
2017年 7 月  
   
 
 
 
 
  
 
 

營 業 詳 情 說 明 書 持 有 人 應 提 醒 所 有  

參 與 地 產 代 理 工 作 的 員 工 留 意 本 通 告  


